
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偵結公告通知

公告日期：107.03.23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仁 107 軍偵 20 對未成年性交 檢○官簽分 陳○任 起訴

仁 107 軍偵 22 對未成年性交 花蓮分局 陳○任 起訴

勤 106 偵 4524 殺人未遂 吉安分局 江○憲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06 偵 4524 殺人未遂 吉安分局 黃○宸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06 偵 4524 殺人未遂 吉安分局 蕭○奇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06 偵續 29 妨害名譽 花高分檢 胡○麗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06 偵續 29 妨害名譽 花高分檢 孫○聖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07 偵 1120 傷害 新城分局 王○鈴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07 偵 1120 傷害 新城分局 吳○傑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勤 107 偵續 16 詐欺 花高分檢 葉○隆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勤 107 毒偵 216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曾○榮 聲請簡易判決

廉 107 偵 795 毒品防制條例 檢○官簽分 陳○成 起訴

愛 107 毒偵 176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林○聖 起訴

愛 107 毒偵 213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石○立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7 戒毒偵 4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戒治所 范○顯耀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愛 107 戒毒偵 5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戒治所 范○顯耀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愛 107 調偵 31 業務過失致死 花蓮市公所 吳○毅 起訴

愛 107 調偵 31 業務過失致死 花蓮市公所 梁○宏 起訴

愛 107 軍毒偵 3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憲兵 郭○祥 緩起訴處分

誠 107 軍撤緩毒偵 1 毒品防制條例 簽○ 陳○瀚 聲請簡易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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